
1 
 

附件： 

 

中国自行车中自协团标知识产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自行车协会团体标准（以下简称“中

自协团标”）管理工作，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，促进中自协

团标合理采用新技术，保护协会会员和相关单位及个人的知

识产权，保障中自协团标的有效实施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制修订和实施中自协团标过程

中对中自协团标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置。 

   第三条 中自协团标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应当是必要的知

识产权，即实施该项标准必不可少的知识产权。 

   第四条 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处负责中自协团标的知识

产权管理及保护工作。 

第二章 版权 

   第五条 中自协团标出版物有纸质、电子等形式。包括： 

 （一）中自协团标； 

 （二）中自协团标衍生品； 

 （三）中自协团标相关出版物等产品； 

 （四）中自协团标合作出版物。 

   第六条 中自协团标的版权属协会所有；任何单位、组织、

个人未经协会书面授权，不得复制、销售和翻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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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七条 以下情况须事先征得协会的书面同意： 

   （一）任何单位、组织、个人以经营为目的，以各种形

式复制中自协团标的任何部分； 

   （二）任何单位、组织、个人将标准的任何部分存入电

子信息网络用于传播； 

   （三）出版或发布中自协团标汇编。 

    第八条 非正式审批或发布的中自协团标，任何组织不

得以任何形式出版发行。 

    第九条 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享有团体标准前言署名

的权利。 

    第十条 协会会员可通过协会秘书处得到标准内容。 

    第十一条 对违反规定的，协会将通过警告或者法律的

途径予以处理，并追缴有关费用。 

第三章 专利 

   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包括有效的专利和专利申请。 

    第十三条 中自协团标如涉及专利时，应充分考虑专利

权人合法权益，专利信息披露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以及专利

的处置等具体程序，参照 GB/T20003.1《标准制定的特殊程

序第 1 部分：涉及专利的标准》规定执行；专利信息披露、

专利实施许可声明以及专利的处置等应取得中自协团标制

定成员的认可。 

第十四条 在中自协团标制修订任何阶段，参与标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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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的编制工作组及所涉及任何组织或个人应及时向中国

自行车协会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，同时提供有关专

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，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与合

法性负责。否则应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。 

未参与中自协团标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在标准制修订

的任何阶段宜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，同时将有关专

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提交给协会秘书处，并对所提供证明

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第十五条 在披露必要专利时，披露组织或个人应填写

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。 

    第十六条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涉及专利或者可能涉及

专利的中自协团标公开征求意见前，应通知协会秘书处，协

会秘书处对标准草案全文和已知的专利信息进行公示和公

开征求意见，公示期为 30 日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将其

知悉的其他专利信息书面通知协会秘书处。 

    第十七条 中自协团标在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的，标

准编制工作组应及时要求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专

利实施许可声明。声明应由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在以下

三项内容中选择一项： 

   （一）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、合理、无

歧视基础上，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中自协团

标时实施其专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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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二）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、合理、无

歧视基础上，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中自协团

标时实施其专利； 

  （三）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

进行专利实施许可。 

    第十八条 未获得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根据第十

七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，中

自协团标不得包括基于该专利的内容。 

    第十九条 涉及专利的中自协团标草案报批时，标准编

制工作组应当同时向协会秘书处提交专利信息和专利权人

或者专利申请人根据第十七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作出

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，未获得上述规定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

的，中自协团标草案不予批准发布。 

    第二十条 中自协团标发布后，发现标准涉及专利但没

有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，协会秘书处应要求标准编制工作组

在 30 个工作日内获得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的专利

实施许可声明，并提交协会秘书处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

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根据第十七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

规定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，协会秘书处可以视情况暂

停实施该中自协团标，并要求相应工作组修订该标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对于已经向协会秘书处提交实施许可声

明的专利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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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，并保证受

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，否则由此引发的责

任应由其承担。 

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专利许可纠纷，由专利持有人

和标准实施者协商解决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中自协团标在转化为行业标准或者国家

标准前，应告知行业主管部门标准涉及的专利情况，由行业

主管部门与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协商专利处置办法。 

    第二十三条 中自协团标中所涉及专利的实施许可及

许可使用费问题，由标准使用人与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

依据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协

商处理；实施许可及许可使用涉及收费的，可参照行业内许

可费率后协商执行。 

    第二十四条 在中自协团标制修订过程中引用涉及专

利的中自协团标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规定重新要求专

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。 

第四章 标识 

    第二十五条 中自协团标的标识为：“中国自行车协会

团体标准”，英文标识“T/CHINABICYCLE”。 

    第二十六条  中自协团标标识所有权归协会所有，未

经授权不得使用。 

第二十七条 协会秘书处各分支机构及会员单位通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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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的认证、检验、检测、评价和推广等活动，应在取得协

会授权后，在协会的指导下使用此标识。 

    第二十八条 未经协会授权使用标识的，协会有权责令

其停止使用；拒不改正的，协会暂停其会员资格，必要时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规处理。 

第五章 其他 

第二十九条 协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制定、发布标准，

版权归发布各方共同所有，但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各方依据标准开展的认证、检验、评价和检测等活动应

由各方协商，所涉及的责、权、利，各方应在开展活动前达

成一致；各方共同承担在制定和使用标准时所带来的法律责

任。 

第三十条 中自协团标文本有关专利信息的编写要求可

参照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

编写》中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十一条 中自协团标涉及其他知识产权的，可参照

本办法第二章、第三章规定，本着合法合规与公平协商的原

则处理。 

   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 


